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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選區兩票制與選舉制

度改革」評論稿 
 

■許志雄／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我國選舉制度問題重重，應如何改革，

乃近年來朝野共同關注的焦點。林繼文教授

在本文中首先略做歷史的回顧，檢討我國

選舉制度的弊端，然後針對現行制度及國民

兩黨屬意的改革方案進行評估，比較其優

劣得失，最後則提出另一可能的選擇方案。

全文理路清晰，立論明快，相當值得肯定。  

 林繼文教授指出，台灣自一九三五年引

進「中選舉區制」後，至今已逾一甲子歲

月。這種制度屬於「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

投票制」（SNTV─MMD），長久以來造

成多項弊端，諸如：地方派系化、賄選、

政黨紀律薄弱、同黨操戈，選民服務重於

政策辯論及立法機關效能不佳等皆是。一

九九六年國民兩黨於國發會達成「選舉制

度改革應朝單一選區兩票制努力」的共

識，但國民黨主張採取日本式的「並立

制」，而民進黨主張採取德國式的「聯立

制」，雙方相持不下，終究無法取得一

致。  

 林繼文教授以「等比例性」、「賄

選」、「政策形成」及「憲政運作」做指

標，對聯立制、並立制及現制進行評比，

結果顯示聯立制在各項指標的表現都最

佳，而現制除了等比例性外幾乎全無長

處。但就實現的可能性言之，因政黨利益

及政治領袖意願的問題，無論聯立制或並

立制都不樂觀。林教授表示，若將現行制

度改為連記法，具有程序簡單、淨化選風

及促進政策辯論等優點，不失為可以考慮

的替代方案。  

 一般而言，按照歷史起源的順序，選舉

制或代表制可分為多數代表、少數代表及

比例代表三種類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比例代表制逐漸受到重視，採行的國家頗

多。惟於今日，國會議員選舉採取比例代

表與多數代表或少數代表混合制度，毋寧

是一種新趨勢。  

 基本上，我國現制兼含少數代表與比例

代表制，而擬議中的聯立制、並立制屬於

比例代表與多數代表混合制。表面看來，

這種發展似乎符合時代趨勢；進一步觀

察，則發現問題並不單純。蓋比例代表制

的出發點在於對政黨政治之重視，而我國

一九九一年憲改引進政黨比例代表制，根

本目的係為解決所謂全國不分區代表及僑

民代表的選舉問題，政黨只是一種權宜工

具，並非主事者真正認識到政黨的重要性

而特予明文規定；後來選罷法採取「一票

制」而非「兩票制」，足以為證。  

 此外，聯立制與並立制雖然同樣劃歸

「單一選區兩票制」，屬於比例代表與多

數代表混合制，事實上兩者的精神與機能

大異其趣，不宜相提並論。尤其，如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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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聯立制具有高度等比例性，直接視

為一種比例代表制，亦無不可；反之，並

立制的等比例性受各種因素影響，甚至比

現制還差。國發會中國民兩黨儘管達成

「選舉制度改革應朝單一選區兩票制努

力」的共識，其實質內涵卻南轅北轍，不

免令人感嘆。  

 不同的選舉制度各有優缺點，在做制度

的選擇時，除了從事一般性理論的考察

外，還必須針對個別的政治、社會及其他

可能影響制度運作之因素進行評估。吾人

認為，林繼文教授提出的「等比例性」、

「賄選」、「政策形成」及「憲政運作」四

項指標固然十分重要，但似乎比較偏重於一

般性理論的考察，而疏於其他個別因素

（如我國政黨的生態）的評估。另外，政權

的穩定性、政權輪替的可能性、民意直接反

映到行政部門的可能性，以及責任政治的實

現等，似乎亦可作為評比的指標。例如，

聯立制就有促成多黨制及聯合政權的可能

性，從某種角度而言，會受到負面評價。  

 最值得注意的是，比例代表制係以政黨

為本位的選舉，無論聯立制或並立制皆涉

及比例代表制，故有從政黨角度加以探討

的必要。眾所周知，我國政黨政治不健

全，特別是國民黨迄今仍然帶有濃厚的列

寧式政黨色彩，而且違背政黨的本質，擁

有龐大資產，大量投資經營營利事業。在

這種情況下，採取政黨本位的選舉制度是

否妥適，不無疑義。總之，政黨因素足以

左右選舉制度的成敗，不容忽視之。  

 對於文中的若干觀點，吾人或有疑問，或

不甚了解，僅提出來就教於林繼文教授： 

 1.單一選區制可否降低賄選，牽涉許多

變數，未可一概而論。關於此點，林繼文

教授文中似乎亦有同感。惟林繼文教授同

時表示，整體來看，三項制度的防賄效果

依序為聯立制＞並立制＞SNTV─MMD。

此一判斷，推論是否稍嫌不足？  

 2.林繼文教授指出，聯立制較能導引以

政黨為中心的政策辯論，具有較高的政策

形成效用。的確，政黨本位的選舉制度有

助於提升政策辯論，可供人民為政策的選

擇，乃一般的看法。不過，我國政黨生態

特殊，尤其國民黨的政策一向不明確，即

使第九任總統選舉時，其候選人亦不重視

政策訴求；聯立制有無改變現況的功能，

或許實施後才能見真章。  

 3.誠如林繼文教授所言，在現行選舉制

度下，由於競選成本及連任率的問題，使

倒閣機制難以發揮效用，導致憲政體制嚴

重向總統擴權傾斜；為改善此等問題，以

促進憲政體制的合理運作，可採聯立制。

問題是，何謂「憲政體制的合理運作」？

在現行憲政體制不健全的前提下，此一問

題恐怕難有圓滿的答案。  

 4.小選區的劃分，若經人為不當的操

作，對各黨當選席次可能產生重大影響。

在表2「各黨在不同選制下的議席數與議

席率」，涉及小選舉區的劃分問題，不知

係在何種基礎上估算？  

 5.過去，關於監察委員的選舉，曾引進

限制連記法，表面理由係為杜絕賄選，實

際則為封殺在野黨派；結果是在野黨派遭

到封殺，而賄選卻更加嚴重，造成金牛院

之譏。立法委員的選舉如果將限制改成連

記法，有無重蹈覆轍之虞，尚待評估。  

 最後，吾人認為，選舉制度的變動關係

重大，必須審慎為之。選舉制度的改革方

案，應具備充分的合理性，而且朝野政黨

達成共識，方可付諸實現。      ◎

 


